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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安全聯絡網 3月份通訊 

【給學校、家長和同學的信】 

近日本局接獲家長反映，指有青少年於假日晚上聚集在公園內，期間違反公園使

用規則及破壞園內公共設施，影響公園正常秩序並對其他使用者造成滋擾。 

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身心變化巨大，亦渴望得到同儕認同，然而由於缺乏法律常

識，且對事物的認知及判斷能力相對不足，當他們遇到挫折又或受到同伴慫恿時，容

易以不當方式作宣洩，從而衍生青少年刑事毀損問題。根據本澳現行《刑法典》第206

條(毀損)以及第207條(加重毀損)的規定，使他人之物全部或部分毀滅，又或使之損壞、

變形或失去效用者，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；倘若受破壞之物屬供公眾使用或公益

之物，則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，後果非常嚴重。 

為向青少年傳遞遵紀守法、遠離犯罪的訊息，本局持續深入校園開展“預防刑事

毀損犯罪”專題講座以及“防罪互動小百科──預防縱火及毀損犯罪”主題互動教育遊

戲，向同學們講解關於毀損犯罪的法律知識和不良影響，冀提高他們的防罪警覺和守

法意識。 

同時，本局籲請校方和家長多關心青少年日常動向，留意他們的交友狀況，及早

灌輸正確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，並適時給予關懷和輔導。 

本局亦呼籲青少年外出前應告知父母時間及目的地，遊玩期間注意言行，遵守場

地使用規則和秩序，愛護公物並尊重他人，攜手維護和諧安全的社區環境。 

如欲了解更多不法份子的作案手法及防罪方法，歡迎瀏覽本局網頁

(www.pj.gov.mo)。倘校方獲悉任何犯罪訊息，可透過“學校安全聯絡網”聯絡機制或致

電(8800 5500)、電郵(nam@pj.gov.mo)及傳真(2835 6895)等方式與關注少年科聯繫，

校方所提供的所有犯罪訊息本局均會作保密處理。 

專此函達，順祝 

教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司法警察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區警務及公共關係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注少年科 

2026年 3月 26日 

 

 

 

註：如欲了解更多本局宣傳教育的資訊，請參閱本局網頁/社區警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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